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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 8月 30日執行杜哈宣言第 6段之總理事會決議之原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依據 TRIPS秘書處提供資料製作) 

WTO會員發生公共健康問題，須取得原開發藥廠

（Originator）以外來源之醫藥品 

醫藥品在進口國無專利 

 

 

醫藥品在進口國有專利 

 

強制授權申請

人事前與專利

權人協議 

 

例外不須事前諮

商之情況─如國

家緊急情事等 

 

達成

協議 

 

未達成

協議 

 

尋求TRIPS第

31條規定之

強制授權 

 

國內有能力

自行製造 

國內無能力

自行製造 

 

該藥品於出口國

無專利 

 

該藥品於出口國

有專利 

 

該藥品於非會員

國無/有專利權 

 

適用2003年8月30日

執行杜哈宣言第6段

之總理事會決議 

 

本國無能力

自行製造 

 

本國有能力自

行製造 

 

參考圖表一 


